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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四）

（接上期）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定期对本单位保管的保管
期限届满的档案进行鉴定，形成鉴定工作报告。

经鉴定仍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应当重新划定
保管期限并作出标注。经鉴定需要销毁的档案，
其销毁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可以依
托国家档案馆，对下列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中具
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分类别汇集有关目录数
据：

(一)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形成
的档案;

(二)第一项所列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经法
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
事务形成的档案;

(三)第一项所列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由国家资金支持，从事或者参与建设工程、科
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活动形成的且按照协议约定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四)国家档案馆保管的前三项以外的其他档案。
涉及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的档

案的目录数据，其汇集范围由有关档案主管部门
会同档案形成单位研究确定。

第二十六条 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为了收集、交换散失在国外的
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适应经济建设、科
学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等的需要，经国家档案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主管部门依
据职权审查批准，可以向国内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赠送、交换、出售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复制件。

第二十七条 一级档案严禁出境。二级档案
需要出境的，应当经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审查批
准。

除前款规定之外，属于《档案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档案或者复制件确需出境的，有关档案
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
人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报国家档案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海关
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

档案或者复制件出境涉及数据出境的，还应
当符合国家关于数据出境的规定。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档案或者复制件出
境时主动向海关申报核验，并按照出境申请审查
批准意见，妥善保管、处置出境的档案或者复制
件。

第二十八条 档案馆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依照《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委托档案服务时，应当确定受委托的档案服
务企业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
格和相应的经营范围;

(二)具有与从事档案
整理、寄存、开发利用、数
字化等相关服务相适应

的场所、设施设备、专业人员和专业能力;
(三)具有保证档案安全的管理体系和保障措

施。
委托方应当对受托方的服务进行全程指导

和监督，确保档案安全和服务质量。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依照《档案法》

的有关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并同时
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第三十条 国家档案馆应当建立馆藏档案
开放审核协同机制，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
单位进行档案开放审核。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
交单位撤销、合并、职权变更的，由有关的国家
档案馆会同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单位共同负责;无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单位的，由有关的国家档案馆
负责。

尚未移交进馆档案的开放审核，由档案形
成单位或者保管单位负责，并在移交进馆时附具
到期开放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密级变更情
况等。

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档案开
放审核工作的统筹协调。 （未完待续）

“ 漫 ”说 安 全 “ 画 ”里 有 话
——太钢职工优秀安全漫画作品选登

安全“风暴” 白 娟 作 安全第一心中记 耿庭发 作

安全知识 杨海霞 作不可翻越栏杆 王 刚 作


